
证券代码：688045� � � � � � � � � �证券简称：必易微 � � � �公告编号：2025-017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云科技大厦33楼公司培训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9,807,49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9,807,4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72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726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69,048,93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89,

955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朋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

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747,007 99.8480 53,314 0.1339 7,175 0.018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732,066 99.8105 68,255 0.1715 7,175 0.018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78,294 99.6754 122,027 0.3065 7,175 0.018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78,294 99.6754 122,027 0.3065 7,175 0.018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78,294 99.6754 122,027 0.3065 7,175 0.018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77,579 99.6736 122,742 0.3083 7,175 0.0180

7、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63,069 99.6372 136,468 0.3428 7,959 0.02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78,079 99.6749 121,527 0.3053 7,890 0.0198

9、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公司2024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747,507 99.8493 52,814 0.1327 7,175 0.018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948,938 98.9757 136,468 0.9683 7,890 0.056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63,138 99.6374 136,468 0.3428 7,890 0.0198

注：上述计算结果若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36,311,0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3,312,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54,194 29.4355 122,742 66.6674 7,175 3.8971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37,829 75.2202 5,287 10.5128 7,175 14.267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6,365 12.2291 117,455 87.7709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4,194 29.4355 122,742 66.6674 7,175 3.8971

8

关于公司未 来 三 年

（2025-2027）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54,694 29.7071 121,527 66.0075 7,890 4.2855

9

关于终止实 施 公司

2024年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124,122 67.4169 52,814 28.6860 7,175 3.8971

10

关于公司 《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39,753 21.5919 136,468 74.1227 7,890 4.2855

注：上述计算结果若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已获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9、10、1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谢朋村及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对议

案10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股东未有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3、议案6、8、9、10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议案6的表决情况已进行分段统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帅律师、孙静曲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

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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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5-034 证券代码：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收到公

司董事长孙立成先生（以下简称提议人）《关于提议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公司部分股份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1、提议人：公司董事长孙立成先生

2、提议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的信心，公司董事长孙立成先生提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债。

三、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债；若

公司未能在本次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将回购股份用于上述用途， 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

依法予以注销。

3、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

购。

4、回购股份的价格：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5、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人民币1亿元-2亿元，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

案为准。

6、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7、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并应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之相关规定，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孙立成先生在本次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增减持计划的说明

孙立成先生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计划，其将

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提议人承诺

提议人孙立成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将在

董事会上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七、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上述提议及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 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

要的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5-035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办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因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业务需要，将其持有的500,000,000股

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本次股份质押前，蜀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股份6,932,169,4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59%；蜀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405,803,31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85%，占公司总股本

的4.66%。本次股份质押完成后，蜀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

本次）905,803,31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3.07%，占公司总股本的10.40%。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收到控股股东蜀道集团《关于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办理

股份质押的函》，蜀道集团因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业务需要，将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进

行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蜀道集团以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为标的，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

过50亿元的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

〔2024〕3408号），并已于2025年1月2日完成首期发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编号分别为2025-001的《四川路桥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发行完成的公告》）。

蜀道集团于近期启动本次债券第二期发行，根据相关约定，蜀道集团将其持有的500,

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并将该部分股份划转至蜀道集团

与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 “蜀道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质押

专户” ，预备用于对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本次债券偿付提供担保（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编号分别为2025-032的《四川路桥关于控股

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拟办理股份质押的提示性公告》）。

截止公告披露日， 该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蜀道

集团

是

500,

000,000

否 否

2025-

04-03

至解除质

押登记日

止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0.09% 5.74%

可交换债券持有人

交换股份和为可交

换债券的本息偿付

提供担保

2、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蜀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

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

押后累

计质押

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蜀道集团

4,954,761,

824

56.89

%

405,

803,310

905,

803,310

18.28

%

10.40

%

0 0 306,445 0

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935,133,

256

10.74

%

0 0 0 0 0 0

935,133,

256

0

四川藏区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

647,128,

314

7.43

%

0 0 0 0 0 0

647,128,

314

0

蜀道资本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93,749,

998

4.52

%

0 0 0 0 0 0

393,749,

998

0

四川高路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1,396,027

0.02

%

0 0 0 0 0 0

1,396,

027

0

合计

6,932,169,

419

79.59

%

405,

803,310

905,

803,310

13.07

%

10.40

%

0 0

1,977,

714,040

0

4、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的其他说明

控股股东蜀道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质押股份风险可控，目前不

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质押、解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5-020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升高50%以上。

●经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 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2,500万元到43,500万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7,500万元到38,500万元，同比增加716.49%

到735.70%。

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2,900

万元到43,9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42,530万元到43,530万

元，同比增加11468.78%到11738.45%。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

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500万元到43,5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7,500万元到38,

500万元，同比增加716.49%到735.70%。

2. 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2,

900万元到43,9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42,530万元到43,530

万元，同比增加11468.78%到11738.45%。

3.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16,410.9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205.20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70.83万元。

（二）每股收益：0.0144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5年第一季度，受上游原料供应收紧及下游消费刺激等政策影响，稀土市场整体活

跃度好于上年同期， 以稀土镨钕产品为代表的主要稀土产品价格呈现上涨态势， 成交较

好。 公司紧抓市场企稳向好有利时机，围绕全年生产经营任务目标，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担当“两个稀土基地” 建设主力军重任，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公司全

面提升产线运行效率，原料和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化营销模式创新，

强化营销运作，主要产品产销量同比增长。 降本增效成效明显，稀土产品提质增效，合资合

作和基建技改项目有序推进，科技创新贡献力持续增强，管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质效巩

固增强，ESG、合规和市值管理有序推进。 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各项工作的协同推进和高效

开展为公司一季度业绩同比大幅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

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011 1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5-019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296,631.49 3,349,699.31 -1.58

营业利润 184,009.52 311,419.58 -40.91

利润总额 183,724.43 313,210.00 -4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427.69 237,074.02 -5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0,130.76 231,796.27 -61.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78 0.6558 -57.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7% 11.44% -60.0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538,095.98 4,049,665.50 1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43,173.18 2,161,935.76 3.76

股本 361,506.58 361,506.58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21 5.98 3.7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4年，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及下游需求增长不及预期等市场供求关系因素影响，以

稀土镨钕产品为代表的主要稀土产品价格总体呈震荡下行走势，均价同比下降，稀土市场

整体表现弱势。

面对稀土产品价格下跌的不利市场形势，公司围绕全年生产经营任务目标，深入落实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担当“两个稀土基地” 建设主力军重任，在生产经营各环节

各层面统筹谋划、综合施策，锚定目标、克难奋进，努力降低不利因素对公司的影响，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主要产品产销量再创新高；收入利润虽然同比下降但经营业绩保持稀

土行业领先；产能利用率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吨稀土加工成本同比降低5.1%，有息

负债综合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重点建设项目及产业链并购有序推进，公司投资建设的新

一代绿色采选冶稀土绿色冶炼升级改造项目一期建成投产；加快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

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创新，推进ESG等管理提升，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科研体制机制，强化

绩效考核与风险防控，加快推进“两个稀土基地” 建设，统筹谋划、综合施策不断提升公司

高质量发展质效，为当好“两个稀土基地” 建设主力军、完成“十四五” 收官、打造世界一

流稀土领军企业奠定坚实基础，为促进我国稀土产业稳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公司力量。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

计后的2024年度报告为准。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

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0350� � � � �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 � �编号：2025-020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推动“提质增效重回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坚持聚焦主责

主业，践行国企担当使命，维护全体股东权益，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聚焦主责主业、提升经营质量

近年来，公司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主责主业，重点发展三大业务板块，即智慧运

营、工程建设和产业链投资。 一是运营服务提质增效。 公司坚持以客户服务为中心，深化

“全天候通行” 模式，结合利用畅和通APP、ETC等技术手段，提升服务质量，优化驾乘人

员体验。二是创树工程建设品牌。自2014年起，公司累计完成4条，共计609公里的高速公路

扩容改造，其中济青高速改扩建项目获得了李春奖、詹天佑奖、鲁班奖、全国质量奖等行业

大奖，实现了业内重量级奖项大满贯。 三是投资赋能转型发展。 一方面公司先后收购湖南

衡邵、湖北武荆、河南济晋、四川泸渝等高速公路，累计增加收费里程294公里，并建成河

南、湖南、湖北、四川、深圳5大省外区域发展平台。 2024年，公司中标G220东深线东营南王

村至滨州界段改扩建工程，可带来投资、建设、运营全过程收益；竞得菏宝高速公路新乡至

长垣段享有的剩余期限内特许权及其项下全部收益， 公司运营管理路桥资产总里程达2,

913公里。 另一方面打造集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和保理业务为一体的供应链金融综合服务体

系，为主业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 2025年，公司将认真分析形势，把握政策方向，充分认识

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全面构建“大运营” 体系，以转型促投资，

以投资促发展，高质量收官“十四五” 目标任务。

二、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合规经营

近年来，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治理主体规范履职行权，建立起权责法定、

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体系。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有机融入

公司治理，增强治理效能。二是完善董事会建设。把好“准入关、制度关、调研关、沟通关、保

障关” ，不断建立健全董事会运行机制，优化董事履职保障，为公司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三

是充分激发经理层活力。董事会对经理层审慎授权，并进行追踪评价，完善闭环管理。四是

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以超越财务指标的战略眼光，构建更大维度的长期风险防范机制。

三、加强投关建设，注重股东回报

近年来，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一方面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可读性；另一方面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投资者沟通平台，通过业绩说明会、路演

及反路演、公司网站、邮箱、投资者服务热线、上证e互动等方式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

2020年，公司推出5年（2020-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近5年，公司现金分红总额共计

97.54亿元，平均每年度现金分红比例约为69.15%。

近期，公司将召开2024年年报业绩说明会，开展股东走进上市公司活动。 下一步，公司

也将综合考虑经营状况、发展规划、资金需求及股东意见，研究新一轮股东回报计划。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3716� � � � � � �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5-028� � � �

债券代码：113601� � � � � � � �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8年非公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22号）核准，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6月5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26,853,709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3.31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625,959,956.79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07,608,016.80元。 上

述资金已于2018年6月5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6月5日出

具的众环验字（2018）010040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2020年可转债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33�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543,31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

用及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33,298,679.25�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0�年 8�月 27�日全部到位，并经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 8�月 27�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20）010054�号

验资报告审验。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含增值税）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32,698,000.00�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专户存储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

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及子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

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开户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续及注销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账号 备注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 9550880075890400764 存续

中国银行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 554783737343 存续

招商银行杭州分行解放支行 571913263410701 存续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马驹桥支行 11050171750000000718 存续

招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 411909001310501 存续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行 01621560016000082 存续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9550880235771000342 存续

招商银行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街 471901347710202 本次已销户

招商银行乌鲁木齐友好北路支行 991904874010301 本次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西岗支行 21250162006300001514 本次已销户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前子公司内蒙古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呼和浩特成吉思汗

大街支行（账号：471901347710202）、子公司大连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大连西岗支行

（账号：21250162006300001514）、 子公司新疆塞力斯通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乌鲁木齐友

好北路支行（账号：991904874010301）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的账户余额为零，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

再使用，各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及上

述三家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分别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795� � � � � � �证券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2025-09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等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增强投资者对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电力”“公司” ）的投

资信心、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结合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现将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公告

如下：

一、抓实生产运营，扛牢保供担当

公司主营电力、热力生产及销售，截至2024年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11170万千瓦，其

中火电7462.90万千瓦，水电1495.06万千瓦，风电983.98万千瓦，光伏1228.06万千瓦。 公司

始终将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作为首要责任，不断优化生产运行管理，扛牢保供担当，目前发

电业务整体运行平稳，今年以来未出现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重大设备故障或安全事故。 在

运火电、水电、新能源机组均严格按照调度指令有序运行，燃煤库存、水库蓄水量等生产指

标处于合理区间。

二、稳定现金分红，共享经营成果

公司牢固树立投资者回报意识，认真落实监管政策要求建立常态化分红机制。 公司将

综合考虑行业特点、盈利水平、现金流状况、投资需求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适时固化中

期利润分配举措，研究制定合理可持续的利润分配政策，落实“长期、稳定、可持续” 的股

东价值回报理念，稳定投资者回报预期，提高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获得感，实现公司价

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锚定战略定位，推动转型发展

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和“双

碳” 战略，围绕“常规电力能源转型排头兵、新能源发展主力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引领

者” 的战略定位，统筹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全力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

截至2024年末，公司在建火电项目主要包括大同湖东公司200万千瓦、北仑公司200万

千瓦、福州热电132万千瓦、池州公司132万千瓦、肇庆热电100万千瓦等；在建水电项目主

要分布在四川、新疆等区域，包括大渡河流域424万千瓦、霍尔古吐水电站42.65万千瓦、滚

哈布奇勒水电站25.70万千瓦。

2024年大渡河老鹰岩二级水电站、 新疆和静抽水蓄能电站和滚哈布奇勒水电站等一

批项目获批开工， 大渡河流域水电站2025年计划投产136.50万千瓦、2026年计划投产

215.50万千瓦。 未来公司将深化流域统筹开发，推进“水风光储”一体化布局，强化规划集

成优势，培育发展新动能。

四、控股股东增持，强化市场信心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本控股” ）于2023年10月20日至2024年10月18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96,645,9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4%，累计增持金额

人民币39,918.57万元（不含佣金及交易税费）。国家能源集团及资本控股承诺在本次增持

完成后，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家能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9,038,709,5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68%； 国家能源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14,146,8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5-009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中国中煤” ）通知，中国中煤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8000万元，且增持

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

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

（一）增持主体：中国中煤，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中煤直接持有公

司7,611,207,908股A股股份，通过全资子公司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32,351,000股H股股

份，合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58.40%。

（三）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对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为提升投资

者信心，支持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维护资本市场和公司股价稳定，中国中煤拟实施本次增持股份

计划。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形式：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

公司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本次增持计划拟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

8000万元， 且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如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股份发行等事

项，中国中煤将根据实际情况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中国中煤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

判断，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

（五）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本次增持计划的实

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 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增

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中国中煤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七）中国中煤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

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中国中煤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88001� � � � � � � �证券简称：华兴源创 公告编号：2025-014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1/1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818,935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839%

累计已回购金额 23,986,246.39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2.66元/股~34.7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0万元。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择机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47.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

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上述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2024

年11月15日、2024年11月2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华兴源创：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华兴源创：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63）。

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

议案》，将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 调整

为“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 ，回购股份数量等相应修改。 具体

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华兴源创：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华兴源创： 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5）、《华兴源创：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修订版）》（公告编号：

2025-0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4月7日至4月8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120,000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2,747,611.1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4月8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818,

935股， 占公司总股本445,377,843股的比例为0.1839%，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78元/股， 最低价为

22.6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986,246.3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026� � � � � � � �证券简称：中远海能 公告编号：2025-021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进展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主要内容：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海运集团计划自2024年10月21日起6个月内，以专

项贷款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 增持股份总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6.79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3.58亿元。

●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自增持计划公布以来，截至2025年4月7日，中远海运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57,212,964股，累计增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

的1.20%，累计增持金额约为人民币6.96亿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A股股份共计2,

213,563,7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40%。

自增持计划公布以来，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

团” ）积极实施增持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中远海运集团，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2.增持主体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增持计划实施前，中远海运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2,156,

350,79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5.2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期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提升

公司价值，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海运集团计划自2024年10月21日起6个月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79亿

元，不超过人民币13.58亿元（以下简称“增持计划” ）。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中远海

能关于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自增持计划公布以来，截至2025年4月7日，中远海运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57,212,964股，累计增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1.20%，累计增持金额

约为人民币6.96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A股股份共计2,

213,563,7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40%。

中远海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种类

本次增持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实施后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中远海运集团 人民币普通股（A股） 619,426,195 12.98 676,639,159 14.18

中国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A股） 1,536,924,595 32.22 1,536,924,595 32.22

合计 - 2,156,350,790 45.20 2,213,563,754 46.40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增持期限内，中远海运集团将根据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A股

股份。

提醒投资人注意的是， 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

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

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远海运集团增持计划实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远海运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7日


